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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辛

本
說
則
依
臺
北
布
議
會
(
川
趴
下
筒
，
稱
本
會
〉
議
事
﹒
地
則
第
八
十

六
條
之
丸
定
訂
定
之
。

旁
聽
人
應
先
向
本
會
服
務
台
辦
理
登
記
益
領
取
旁
聽
證
。

旁
聽
人
應
保
持
肅
靜
整
潔
，
遵
守
公
共
道
德
，
共
維
大
會
草
展
。

攜
帶
式
器
危
險
物
及
醉
酒
昏
亂
，
或
精
神
異
狀
寺
，
不
得
入
場

旁
聽
。

本
會
警
衛
人
員
遇
有
旁
聽
人
攜
帶
武
器
等
危
險
物
之
崢
疑
時
，

應
于
核
查
其
所
措
帶
物
品
拒
絕
前
項
檢
查
者
，
不
得
入
場
旁
聽
。

旁
聽
人
不
得
穿
木
段
。

旁
聽
人
不
得
鵝
帶
失
歲
叫
趴
下
兒
童
入
場
。

-
旁
聽
人
在
會
場
內
不
得
隨
地
性
。
仇
或
擲
素
菜
皮
廢
紙
等
。

旁
聽
人
不
得
踐
踏
污
損
梓
椅
垮
壁
及
欄
杆
等
其
他
設
備
。

旁
聽
一
人
在
旁
聽
席
，
不
得
投
合
0

.
旁
聽
人
不
得
喧
嘩
或
鼓
掌
。

旁
聽
人
道
大
會
改
開
秘
密
會
議
時
，
應
印
迅
速
退
場
，
不
得
停

留
。

本
會
各
審
查
委
員
會
會
議
不
得
旁
聽
。

本
丸
則
島
公
佛
之
日
施
行
。

條條條條臺
北
市
議
會
錄
者
管
理
辦
法

一
叫
到
刮
大
會
第
三
次
會
議
通
過
一

臺
址
布
議
會
(
叫
趴
下
簡
稱
本
會
)
開
會
所
錐
之
錐
告
任
何
人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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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條條條

不
得
摘
自
會
外
。

本
會
雄
奇
機
非
經
議
長
批
准
不
得
借
用
。

本
會
議
員
得
經
議
長
許
可
，
在
會
內
聽
取
其
本
人
發
言
之
雄
膏
。

本
會
會
議
之
雄
奇
不
得
華
錐
或
轉
給
悴
，
但
經
議
長
批
准
得
於
會

內
掛
址
。

會
外
人
員
不
得
要
求
捕
殺
議
員
錄
音
。

本
會
閉
會
時
非
經
議
長
許
可
，
會
外
人
員
不
得
在
說
場
拉
商
雄

本
回
。

本
會
開
會
錄
告
保
存
-
一
會
期
。

除
哦
司
錄
音
人
員
外
未
經
許
可
不
符
店
，
回
使
用
錄
者
穢
。

本
辨
法
經
大
會
通
過
實
施
。

條條條條條
(
錶
附
)

議
員
發
言
雄
奇
玲
在
會
外
蟋
放
時
，
應
員
法
律
責
任
之
解
釋
(
內
改
部
五

十
台
內
氏
字
第
六
三
一
四
四
號
代
電
)

時
棉
布
議
會
開
會
時
，
議
員
發
言
之
雄
告
玲
，
你
議
員
發
言
內
容
之
紀
錄
，

原
無
封
外
掛
放
之
公
妥
，
扣
在
會
在
廣
捕
，
即
與
議
員

-
J社
會
外
發
言
無
異
，
倩

甸
議
員
個
人
於
會
徒
摘
出
舟
外
廣
椅
品
其
內
容
有
違
法
時
商
應
由
該
議
員
頁
法

律
責
任
，
至
錄
者
丹
經
議
長
核
定
改
於
會
在
對
，
外
廣
一
精
時
，
則
議
長
應
員
其

責
。

第第

臺
北
市
議
會
市
成
質
詢
辦
法

「
且
川
一
九
甘
休
白
布
日
快
晴
滿
隨
呵
!
一

本
會
為
杆
使
命
此
質
詢
塘
，
充
分
反
映
氏
意
起
丸
，
依
據
本
會

組
織
規
程
第
五
條
之
花
定
訂
定
本
辦
法
。

布
政
質
詢
分
為
「
布
此
總
質
詢
」
及
「
﹒
業
務
質
詢
」
兩
種
，
前

條".，告


